
重庆市綦江区民政局

关于同意重庆市綦江区永新镇稻草援助中心

注销登记的批复

綦江民发〔2025〕135号

重庆市綦江区永新镇稻草援助中心：

你组织关于注销登记的申请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，决定准予重庆市綦江区永新镇稻草援助中心注销登记。请按照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将你组织的登记证书、印章等上缴我局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剩余财产，继续用于相关公益事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綦江区民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7日




